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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10.31-11.04）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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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新闻 

【国际经济】 

1、美联储 11月 3日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决定维持 0.25-0.50%的目标利率区间不变，维持贴现利率

1.00%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利率决议以 8-2 的投票比通过，其中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和堪萨斯城联储主

席乔治继续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25 个基点。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称，经济面临的短期风险大体平衡，虽然企业投资仍然疲弱，但就业市场继续增强，

家庭支出也温和上升。与上半年相比，经济活动已经明显升温，支持加息的理由进一步增强。 

2、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1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增加 17.3 万人，前值增加 15.6

万人；美国 10 月份失业率为 4.9%，预期为 4.9%，前值为 5.0%。美国劳工部还将 9月非农就业人数修正为增

加 19.1 万人。 

美国 10 月非农数据公布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暗示，美联储 12月加息概率升至 80%(数据公布前为

78%)；2017 年 2 月加息概率升至 80.8%，3 月加息概率升至 83.1%，5 月加息概率升至 84.2%，6 月加息概率

升至 87.0%(数据公布前分别为 79.4%、81.4%、82.6%和 85.7%)。 

 

【国内经济】 

1、银行股三季度遭到证金公司减持，意味着证券市场逐渐稳定，国家队已在尝试回收流动性；养老金即

将入市，证金公司可能会选择尝试性退出为其让路。目前部分省份已形成委托投资计划，下一步将组织第一

批委托省份与社保基金会签订合同，并公告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构。针对养老金这块蛋糕，多家基金公司

正在积极筹备应对遴选，争取拔得头筹。 

2、今年三季报显示，房企利润率普遍出现下跌。统计显示，132 家上市房企前三季度合计营业收入为

8780.5 亿，净利润只有 687.8 亿，平均利润率跌至 7.8%。 

3、财政部长楼继伟称，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制改革正在积极推进中。国土部网站披露，建立和实

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列入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项督查的重点任务之一，国土督察部门派出 48 个督察

组赶赴地方，力促完成。 

 

 

 

 

 

 



融 汇 财 智  创 造 价 值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

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

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3- 

 

三、 反洗钱十周年专栏 

反洗钱立法：规则为本转向风险为本 

时间：2016 年 10 月 13 日  来源：最高检网站 

今年是我国反洗钱法公布 10 周年。2006 年 10 月 31 日，我国通过了反洗钱法，这在反洗钱立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  

    10 年间，我国反洗钱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在体系构架上，我

国建立了一个具有统一性和层次性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在发展趋势上，反洗钱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不

断加强；在法律渊源上，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体现了国际性和本土性的特点。总结研究 10 年间我国反洗钱立

法整体情况，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反洗钱立法体制，推进反洗钱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体系构架：建立具有统一性和层次性的反洗钱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反洗钱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主体，

涵盖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多层次、多领域的反洗钱法律体系。  

    围绕反洗钱法构建统一的法律体系。2006 年通过的反洗钱法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工作在朝着法治化、国际

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反洗钱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宗旨、目的、概念等反

洗钱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构建了以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制度为主体内容的反洗钱工

作框架，规定了反洗钱相关主体的职权义务内容，是整个反洗钱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覆盖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领域。除反洗钱法外，其相关规定覆盖了刑法、行政法、经济法

等多个法律领域，形成了预防、控制、打击、惩治多措并举，相互关联，较为严密的反洗钱法网。如在刑法

领域，形成了由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等罪名共

同构成的反洗钱刑事法律体系。在人民银行法、禁毒法、反恐怖主义法等相关法律中也对反洗钱的具体内容

进行了规定。  

    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多个法律层级。2000 年，国务院发布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

这是反洗钱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洗钱法通过后，中国人民银行也制定了一系列部门规章。由此，形

成了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井然有序的反洗钱法律层级结构，使反洗钱在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遏制洗钱及相关犯罪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发展趋势：反洗钱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不断加强  

    实现了“以规则为本”向“以风险为本”的重点转移。2006 年至 2008 年是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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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健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督促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这一阶

段，围绕反洗钱法，出台了大量的相关细化措施，完善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交

易记录和身份资料保存制度等反洗钱基本制度构架，形成了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反洗钱立法体系。  

    2008 年以后，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大额交

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填报要求的通知》和《关于明确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关执行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发布为

标志，“风险为本”的指导原则在我国反洗钱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开始逐渐提升并进一步巩固、深化，在要求

金融机构严格履行反洗钱法律义务的同时，开始树立“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理念。在国家层面构建了关

于洗钱和恐怖融资等的风险评估体系，完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相应风险评估机制和指标。中国人民银行

制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反洗钱监管手段和措施，明确了风险为本和法人监

管的原则。逐步建立起科学的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类评价体系，衡量和识别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程度，

关注其最大洗钱风险环节，激发金融机构主动防范洗钱风险和潜在隐患，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实现了单一的“硬法律”向“软硬兼施”法律手段的转变。现代法的基本表现形式既包括传统上的“硬

法”也包括“软法”，“软硬兼施”的法律模式是解决现代公共问题的一个基本路径。我国在加强反洗钱法

等硬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反洗钱指引、风险提示、解释问答等软法律手段的建设和运用。以问题、

需求和实效为导向，通过对硬法律的量化和细化，推动反洗钱主体将硬法律“内化”，为硬法律的实施提供

业务指引。反洗钱软法律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充实了反洗钱的法律形态，丰富了反洗钱法律的形成、实施机制，

降低了反洗钱工作的社会成本，保证了反洗钱法等“硬法”的有效实施，推动了反洗钱工作目标的全面实现。  

    反洗钱刑事立法体系的协调性不断加强。一般认为，我国反洗钱立法体系的构建始于 1990 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下称《决定》）。1997 年修订刑法时，《决定》的有关规定被融入

刑法第 191 条“洗钱罪”和第 349 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中。此后，随着对洗钱罪研究的深

入和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要求，我国对反洗钱立法体系不断进行完善。2001 年刑法修正案

（三）第 7条将恐怖主义犯罪增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2006 年刑法修正案（六）第 16条将贪污贿赂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第 19 条对刑法第 312 条进行了修改，将犯罪

对象由原来的“犯罪所得的赃物”修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在行为方式上增加了“以其他方法

掩饰、隐瞒的”规定。2009 年刑法修正案（七）第 10 条对刑法 312 条的犯罪主体进行了修正，将犯罪主体

由自然人主体扩展至单位。至此，不论上游犯罪的具体行为方式如何，所有的洗钱行为均可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反洗钱刑事立法体系的协调性不断加强。  

    法律渊源：反洗钱法律体系体现了国际性和本土性的特点  

    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国际性。法律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背景下的许多问题，必须从全

球的视角进行考察，而反洗钱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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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通过的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相关的国际公约，在反洗钱法律渊源上采

取的是全球治理、国际法治的法律全球化治理路径。  

    二是将联合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出台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相关规定内化为本土的法律

规定。使我国的反洗钱立法与国际反洗钱规定紧密接轨，体现国际反洗钱立法的最新成果。  

    三是不断完善国际合作的法律网络，为合作打击跨国洗钱犯罪提供法律依据。如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中

国和巴西引渡条约的生效程序；签署了中国和比利时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引渡条约、

中国和斯里兰卡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引渡条约。  

    反洗钱法律体系的本土性。现代社会的法律与社会其他要素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但法律不是独立王国，

法律不能脱离与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建设，在积极吸收国际反洗钱立法先进经

验的同时，更多地根植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对反洗钱法律的需求，体现出反洗钱法律的本土性特点。  

    2006 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对我国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体制进行了现场评估，在肯定我国反洗钱工作

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可能是由于评估组对我国法律文化、法律传统以及刑事法律原

理和规定缺少了解而产生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自洗钱是否应当入罪的争议。洗钱罪脱胎于赃物犯罪，作

为一项独立的罪名，我国对赃物犯罪始自唐朝，历经宋、元、明、清，在犯罪主体的规定上，基本沿袭了对

本罪以外其他主体收受赃物行为进行定罪的传统。法文化的传承对实定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一种传承

文化的否定，可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洗钱罪主体立法的特殊化可能对整个刑法体系和原理带来影

响，影响刑事立法理论的根基。退一步而言，因自洗钱主体不入罪而产生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引渡、普遍

管辖权等制度予以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未将自洗钱行为入罪，不但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我

国反洗钱立法本土化的一个最好例证。  

    反洗钱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为推进反洗钱法治进程，促进反洗钱工作取得实效，运用反洗钱手

段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参加反洗钱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未来，随着对反洗钱认识

的不断深化，反洗钱在维护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际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将不断地被

挖掘。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理念在反洗钱立法工作中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行业反洗钱工作指引等反洗钱软

法律制度措施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在吸收、借鉴、落实国际反洗钱要求的同时，我国在反洗钱国际规则制

定中的话语权和引导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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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44 周（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04 日）上证指数周涨幅：0.68%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五、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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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 

 

六、 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融 汇 财 智  创 造 价 值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

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

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10-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兴业银行、天津滨海农商

行为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大同证券、太平洋证券、上海证券、西部证券、国金证券、中信证

券（山东）、华林证券、华金证券、华融证券等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攀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

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金鹰“e 路通”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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